沂源县实验中学校园意外伤害应急预案

预防办法

1、加强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教育、安全教育，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。

2、加强对教师进行师德教育，增强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。

3、加强对学校教育、教学和生活设施、设备以及场地、房屋和设备的安全检查，完善活动设施建设和管理，发现隐患要立即整改。

4、教学和训练、竞赛活动必须精心设计、严密组织、严格要求、严格训练。

5、根据《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南》要求，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和责任追究制度，学校要做到层级签约，岗位到人，确保在校学生人身安全。建立学生意外伤害事故与突发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制度，明确在课堂教学期间，任课教师为第一责任人；在课余活动中，现场目击者或第一个接到学生报告的教职员工为第一责任人。第一责任人必须积极主动配合，共同解决事故。
处理程序

1、在场人员发现险情后要及时报告在场老师、卫生室保健老师、班主任和包级领导，紧急或情况复杂时还应及时报告学校领导;有关教师应立即到达现场，了解伤者情况，判断伤情，先行急救;根据现有条件和能力应尽快救护受伤学生，遇到重伤的或不能判断伤情的，第一时间由班主任和校医负责护送受伤害学生去医院，如班主任或卫生老师一人不在，由相应级部派人协助护送等处理解决事故，以最快的速度把受伤的学生送往医院救治。
    2、及时通知受伤害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，以便作出救治决定，并作好安慰工作。

    3、争取在第一时间做好知情人的笔录，(被调查人是未成年人，调查时要有监护人在场)，调查人员应2名，记录的内容要实事求是，不诱导;记录用钢笔或水笔，调查人员和被调查人员要有签名。

    4、如属重大伤害事故，学校要及时启动事故处理应急预案，事故应急处理小组要及时开展工作。

   (1)学校要尽快与受伤学生家长接触，通报情况，安怃好家长。

   (2)学校要召开有关老师、学生会议，及时通报情况，稳定情绪，统一认识。

   (3)小组要及时研究处理意见，确定对策，和各方面沟通，每天要有专人记大事记，小组要确定对外发言人。

   (4)学校出面召开协调会，教育局综治办、区未保办根据需要可一起参加协调。

   (5)协调期间学校应及时将情况通报给各有关方面。

   5、当事学生所在班级的班主任的职责是：立即赶赴事发现场；及时告知家长和报告校部领导；事件发生后，包级领导和班主任负责事后的教育、关心，在孩子恢复期间上门家访。接到意外事故或突发事件报告的学校、级部领导的职责是：立即组织指挥处理或赶赴事发现场。
